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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和摘要

根据如下证券1监管三项目标，本文件制定了 38条证券监管

原则。证券监管三项目标分别为：

 保护投资者利益；2

 保证市场公平、高效和透明；

 减少系统性风险。

为实现上述监管目标，应在相关法律框架下实施 38条原则。

这些原则分为十大类：

一、与监管机构有关的原则

1、对监管机构责任的规定应明确、客观。

2、监管机构在行使职权时应该独立、负责。

3、监管机构应拥有充分权力、适当资源和能力以行使

其职权。

4、监管机构应采取明确、一致的监管程序。

5、监管机构工作人员应遵守包括适当的保密准则在内

的最高职业准则。

6、监管机构应根据其职权制定或促成相应程序，以识

1 为方便起见，本文件中 “证券市场”一词在文意许可情况下概指各种市场领域，特别是在文意
许可情况下应理解为包括衍生品市场。对于“证券监管”一词也应作同样理解（见 IOSCO章程，
解释性备忘录）。
2 “投资者”一词包括客户或其他的金融服务消费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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别、监控、减少并管理系统性风险。

7、监管机构应制定或促成相应程序，以定期评估其监

管范围。

8、监管系统应努力确保避免、消除、披露或管理利益

冲突及激励错配。

二、与自律有关的原则

9、监管系统使用自律组织在其各自专长领域履行直接

监督职责的，这些自律组织应接受监管机构的监督，并在行

使权力和代行责任时遵循公平和保密原则。

三、执行证券监管的原则

10、监管机构应具备全面的检查、调查和监察的权力。

11、监管机构应具备全面的执法权。

12、监管系统应确保以有效、可信方式行使检查、调查、

监察和执法权力并实施有效的合规计划。

四、监管合作原则

13、监管机构应有权与国内外同行分享公开和非公开的

信息。

14、监管机构应建立信息分享机制，阐明何时、如何与

国内外同行分享公开和非公开的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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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、外国监管机构为行使职权需要进行调查时，监管体

系应允许向其提供协助。

五、发行人原则

16、应充分、准确、及时披露对投资者决策关系重大的

财务结果、风险及其他信息。

17、公平、公正对待公司证券的所有持有人。

18、发行人编制财务报表所使用的会计准则必须具有高

质量并达到国际认可水准。

六、与审计师、资信评级机构和其他信息服务供应商有关的

原则

19、审计师应接受适当程度的监督。

20、审计师应独立于其所审计的发行机构。

21、审计准则必须具有高质量并达到国际认可水准。

22、资信评级机构应接受适当程度的监督。监管系统应

确保评级结果用于监管目的的资信评级机构必须进行注册

登记并接受持续监管。

23、向投资者提供分析或评估服务的其他机构应根据其

活动对市场的影响情况或监管系统对其的依赖程度接受相

应的监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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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集合投资计划原则

24、监管系统应对希望销售或者运营集合投资计划的主

体制定资格、治理、组织和运营行为标准。

25、监管体系应对集合投资计划的法律形式和结构以及

客户资产的隔离与保护做出规定。

26、根据发行人原则的要求，监管应提出披露要求。这

对于评估某一集合投资计划是否适合某一特定投资者以及

投资者在该计划中利益的价值非常必要。

27、监管应确保对集合投资计划进行的资产评估以及份

额的定价和赎回建立在恰当、已披露的基础之上。

28、监管系统应确保对冲基金和/或对冲基金管理人/顾

问接受适当的监督。

八、市场中介机构原则

29、监管应为市场中介机构设定最低准入标准。

30、应根据市场中介机构所承担的风险，对市场中介机

构提出相应的初始和持续资本要求及其它审慎要求。

31、市场中介机构应设立一个职能部门，由其负责遵守

内部组织和运营行为准则，以保护客户利益及客户资产，确

保合理管理风险，中介机构管理层承担与此相应的首要责

任。

32、应确立处理市场中介机构破产的有关程序，以最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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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投资者损失，控制系统性风险。

九、二级市场及其他市场原则

33、设立交易系统（包括证券交易所）须获得监管部门

授权并接受其监督。

34 对交易所和交易系统应进行持续监管，目的是通过

能恰当平衡不同市场参与者诉求的公平、公正的规则来确保

诚信交易。

35、监管应促进交易的透明度。

36、监管应致力于发现并阻止操纵行为及其他不公平的

交易行为。

37、监管应确保对大额持仓、违约风险和市场中断进行

适当管理。

十、与清算和结算有关的原则

38、证券结算系统、中央证券存管机构、交易报告库和

中央对手方，都应遵守监管要求，以确保其公平性、有效性、

高效率并减少系统性风险。


